关于拟引进（接收）专任教师办理临时实习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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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临时实习人员需要提供以下材料：身份证、学生证、最高学位、学历证书复印件各1份，商业或城镇医疗保险凭证或学校开具已购买商业或城镇医疗保险的证明书（写明保险期限）原件1份。
      2．所在学院要对临时实习人员进行考勤，每月5日提交上月考勤记录表到人事处。人事处根据实习人员的考勤情况发放实习酬金。
所在学院提出实习具体任务并由负责人填写意见签字加盖学院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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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人员到人事处人事科登记办理临时实习有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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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人员提交实习申请并附有关材料（见说明）








